
06 2024年5月1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 梁丽姣 美术编辑 / 丁兴业 校对 / 宋春芳 颜莉服务·公益广告

大强跟小明是一个村的，大强见小
明整天闲着没事干，便说：“小明啊，你以
后跟着我干吧，我带着你开挖掘机给人
家拉土，一个月给你4000元钱。”小明欣
然答应了。

两人分工明确，大强负责在路边拉
活，与客户谈好价钱后将挖掘机租给对
方使用，让小明当司机进行作业，完成作
业后，大强与客户现金结账。

有一天，小红的住宅内需要一台挖
掘机装载渣土，于是与大强协商，由小明
开挖掘机装渣土，1 小时 100 元，干完结
账。

然而，在作业过程中，小明不慎从渣
土堆上摔了下来，受伤住院了。

出院后，小明把大强和小红都告了，
要求他们共同赔偿医药费、误工费、护理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费用。

微剧点评

大强和小红该不该赔偿小明的损

失，那得弄清楚三者之间是承揽关系还
是（个人）雇佣关系。

承揽合同和雇佣合同都属于劳务供
给合同，都属于诺成、不要式、双务、有偿
的合同。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
定，对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的认定，直接
决定责任承担者。如果认定（个人）雇佣
关系，劳务者（注意此处是个人之间形成
劳务关系的“劳务者”，而不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的“劳动者”）因劳
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双方各自的过错承
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认定承揽关系，承
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己损害
的，定作人原则上不承担侵权责任。

承揽合同和雇佣合同的主要区别如
下：

1.承揽合同重在结果，要求“劳务成
果”，提供劳务本身仅为一种手段，所以
法律有条件地允许第三人代承揽人完成
辅助工作，甚至完成主要工作；雇佣合同
重在过程，只要求提供劳务过程，劳务提
供本身即为合同的标的，所以受雇者提
供劳务以亲自实施为必要。

2.承揽合同中，承揽人提供劳务，须
有结果（工作成果）才有权请求定作人支
付报酬，仅提供劳务不得请求报酬；雇佣
合同中，受雇人只要依约提供了劳务，即
可请求支付报酬，劳务有无结果不影响

报酬请求权。这个差别使得承揽人负担
的风险要大于受雇人。

3.当事人之间的控制、支配和从属关
系决定了对外侵权和对内追偿的承担主
体。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原则上不受定
作人的指挥监督，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故
如果承揽人因从事承揽事项而侵害他人
权益或造成自己受损，定作人原则上不
负损害赔偿责任；雇佣关系中，受雇人提
供劳务，原则上须接受雇主的指挥监督，
不具有独立性，故如果提供劳务时侵害
他人权益，由雇主对外承担侵权责任，如
果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方
致使自己受损，则双方应该根据各自过
错承担责任。

本剧中，小明与大强虽未签订书面
雇佣合同，但从双方口头约定来看，小明
是大强所雇司机，负责驾驶大强所有的
挖掘机在现场施工，并接受大强每月给
付的报酬，根据大强的意志完成工作，受
其监督、服从指示，大强可以随时干预小
明的工作。由此可见，二人之间形成雇
佣关系。

大强与小红虽未签订书面承揽合
同，但从双方之间的约定及实际履行情
况来看，大强以其自带设备、技术和劳力
完成小红要求的工作并交付工作成果，
司机小明仅对大强负责，所以大强与小

红之间成立承揽关系，承揽期间发生的
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
规定，由承揽人大强负责，定作人小红无
需对小明的损失承担责任。

剧场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九十三条 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
造成第三人损害或者自己损害的，定作
人不承担侵权责任。但是，定作人对定
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错的，应当承担相
应的责任。

承揽关系中定作人有何责任？

（聊城市人民检察院 王克）

请了病假，还有多少工资？
《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劳部发
〔1995〕309 号）第五十九条明确规定：职
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治疗期间，在规定
的医疗期间内由企业按照有关规定支付
其病假工资或疾病救济费，病假工资或
疾病救济费可以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支付，但不能低于最低工资标准的80%。

发生工伤可以按病假发工资吗？
不行。《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三条

规定，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
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
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长期请病假，工
资应如何发放？

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病假期间工资待遇，原则上按以下
政策执行：

一、工作人员病假在两个月以内的，
发给原工资。

二、工作人员病假超过两个月的，从
第三个月起按照下列标准发给病假期间

工资：
（一）工作年限不满十年的，发给本

人工资的90%；
（二）工作年限满十年的，工资照发。
三、工作人员病假超过六个月的，从

第七个月起按照下列标准发给病假期间
工资：

（一）工作年限不满十年的，发给本
人工资的70%；

（二）工作年限满十年和十年以上
的，发给本人工资的80%。

请病假影响年休假吗？
根据《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职工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享受当年的年休
假：

一、职工依法享受寒暑假，其休假天
数多于年休假天数的；

二、职工请事假累计20天以上且单
位按照规定不扣工资的；

三、累计工作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职
工，请病假累计2个月以上的；

四、累计工作满10年不满20年的职
工，请病假累计3个月以上的；

五、累计工作满20年以上的职工，请
病假累计4个月以上的。

所以，是否能享受当年的年休假，要
根据累计工作年限和请病假的时间来决
定。

（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微
信公众号）

病假工资怎么发？


